[bookmark: _GoBack]收費標準：

	場地
	日間租金/元
	夜間租金/元
	保證金/元
	空調費用/元
	備註

	活  動  中  心
	800/單位
	1250/單位
(燈光開啟比照夜間租金)
	 10,000
	2000/每小時
	每次以2小時為一單位，不足一單位以一單位計。



備註: (依母辦法增加)
1. 申請人為教育局、教育局所屬社教機構或學校自辦者，免繳使用費、保證金及其他費用；申請人為本府其他所屬機關（構）者，免繳保證金。 
2. 凡申請使用校園場地並進行實況或錄影轉播者，每次須加收1萬5,000元。但因公益需要或特殊情況經學校許可者，得免予加收。
